
 
 

2018年湖南省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要点 

 

一、工作目的 

贯彻落实《2018年全国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要点》（环办规财

函〔2018〕137号）和《2018年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》部署

的工作任务，持续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，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二、工作思路 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、以强化排污者责任为核心、以完

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为目的、以排污许可证核发为基础、

以加强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为保障，全面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，

推动解决企业历史环境问题，逐步实现固定污染源“一证式”环境

管理。 

三、主要工作 

（一）完善政策制度和技术规程。 

1、贯彻实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各项政策制度和技术规范。

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，规范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流程，探索建立

证书核发的共同审核机制、已发证书质量核查机制。探索研究排

污许可证后监督管理机制和证后执法检查机制。（厅内牵头部门排

污许可办，下同） 

（二）完成年度许可证核发任务。 

2、组织完成全省石化工业-精炼石油产品制造、农副食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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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工业-屠宰及肉类加工、农副食品加工工业-淀粉、陶瓷制造、

钢铁、有色金属等6个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。继续开展基础

化学原料制造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。启动锅炉工业、合成材

料制造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） 

（三）加强排污许可质量管理。 

3、组织开展火电、造纸等已核发排污许可证质量抽查，对

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排污许可证，实行撤销或督促变更处理。对排

污许可证核发质量较差的市州进行通报和督办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，

各技术支持单位配合） 

4、切实加强本年度许可证核发工作的质量管理。实现排污

许可证核发质量审查全覆盖，把排放口信息、污染因子、执行标

准、许可排放限值、环境管理要求等作为质量审核的重点内容。

分级建立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清单。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要纳入

并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，各技术支持

单位配合） 

（四）强化排污许可证后的执行管理。 

5、组织开展火电、造纸等15个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

告、台账记录、自行监测、信息公开等执行情况检查，对未在排

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报送执行报告或执行报告编制质量差的企

业进行通报，并将相关企业名单移交环境监察部门和社会信用信

息平台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） 

（五）开展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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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组织开展排污许可执法检查。严格查处无证排污、超标

超总量排污、不执行排污许可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。（环监局负责，

排污许可办配合） 

（六）开展发证行业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。 

7、组织开展行业清理整顿。按照《关于实施工业污染源全

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》和“核发一个行业、清理一个行业、规范

一个行业、达标一个行业”的要求，按照分类处置原则，对企业存

在的未批先建、批建不符等问题采取挂单销账、问题清零的方式，

做好已发证行业的清理整顿。（环监局负责，排污许可办配合） 

（七）推动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衔接融合。 

8、推进固定污染源监测、执法监察与排污许可管理的衔接

与融合。推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证污染物排放内

容的衔接。开展火电、造纸等行业环境统计与排污许可证内容的

衔接。推进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许可管理行业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

和执行报告数据及平台的对接。按照排污许可制改革要求，以排

污许可证作为初始排污权确权依据，进一步完善初始排污权核定。

（监测处、环评处、环监局、交易中心等各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） 

（八）积极推动排污许可信息化建设。 

9、加快推动省级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

信息平台对接。（信息中心负责，排污许可办配合） 

10、推进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主要排放口二维

码信息化建设，逐步实现污染源的排污许可、在线监测、环境执

法等基本信息快速查看功能。（信息中心负责，监测处、环监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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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办配合） 

（九）强化宣传和培训。 

11、组织开展排污许可管理和技术培训。组建各行业技术支

持团队和省级专家库，培育壮大专家队伍，为排污单位和各级环

保部门提供技术咨询服务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，各技术支持单位配

合） 

12、推动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引入第三方技术机

构，强化技术支持。（排污许可办负责） 

13、扩大宣传途径，加强政策解读，强化排污者责任，引导

企业主动领证、按证排污、自证守法。（法宣处、排污许可办负责） 

 

 


